
附件3-1-2

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
（2023 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

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地方主管部门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

资金投入情况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) 全年执行数(B) 预算执行率（B/A×100%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7.18 44.07 65.60%

其中： 中央财政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.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.03 80.48%

       地方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.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.78 68.49%

       其他资金 23.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.26 47.21%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 科学

下达及时性 及时

拨付合规性 合规

使用规范性 规范

执行准确性 按实名制申请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编制预算时，每个项目进行项目绩效申报，做到事前审批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按照资金规范使用文件支出，资金支出以实名制申请为基础，进行项目绩效事中监控 切

实履行支出责任

总体     
目标
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为符合条件的0-17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医疗、康复训练、辅具适配等基本康复服务，显著
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，增强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。

为47名0-6岁肢体、智力残疾儿童提供功能训练及支持性服务，有所提高残疾儿童功能状
况，切实满足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

绩       
效
指       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全年实际完

成值
其中：中央资

金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任务数（人） 45 47 35

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（%） ≥90% 100% 100%

质量指标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有效率（%） ≥80% 100% 100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
2023年12月

31日前
2023年12月31

日前

成本指标 基本康复服务补助标准
按国家、省或当地补助标准

执行

公益一类康
复机构1200
元/人.月；
非公益一类
康复机构

2000元/人.
月

公益一类康复
机构1200元/人.
月；非公益一
类康复机构

2000元/人.月

效益指
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、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

满意  
度指  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    

标
残疾儿童或家属对项目服务的满意度（%） ≥80% 100% 10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
    4.分2个表分别填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（一般公共预算）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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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年度结转指标合计数


user
user:
使用往年结余资金



